
红寺堡区应急避难场所专项规划(2025-20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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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规划总则

第一条 规划目的

应急避难场所是指用于突发事件应急响应时的人员疏散和

避难生活，具有应急避难生活服务设施的一定规模场地和建筑等

场所的总称。落实国家和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指示，构建

四级全覆盖应急避难场所体系，切实增强红寺堡区抵御灾害的应

急处理能力，特编制《红寺堡区应急避难场所专项规划

（2025—2035年）》，用于指导红寺堡区应急避难场所科学布局、

合理建设、灾害疏散引导等工作的有序开展，确保突发事件发生

后人员能快速、有序疏散安置，最大限度地保护公众的生命财产

安全。

第二条 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避难场所规划建设的重要

指示，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统筹发展与安全，

妥善处理防灾减灾救灾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以保障受灾

人员的基本生存空间、生活物资供应、基本医疗救助等需求为重

点，聚焦应急避难场所数量与容量的科学设计，优化红寺堡区应

急避难场所的空间布局，切实有效提升应急避险能力，为红寺堡

区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营造良好的安全环境。

第三条 规划原则

贯彻新发展理念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



- 3 -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适应建立大

安全大应急框架和健全完善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新任务新要求，统

筹发展和安全，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维护社会稳

定。

强化规划指导作用。将编制应急避难场所专项规划作为科学

合理规划、高标准建设应急避难场所的必要前提，坚持需求导向、

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突出分级分类，科学规划设计本行政区适

宜级别类型的应急避难场所，增强规划的针对性、科学性、指导

性和可实施性。

突出区域风险特征。突出不同区域特点和灾害事故特征，充

分考虑当地地理地质环境、气象水文条件和人口分布、土地资源、

城乡产业布局、公共设施与场地空间等因素。做好本行政区安全

风险分析，合理确定应急避难需求。

统筹资源共建共用。融入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战略等，积

极推进应急避难场所平急、平疫、平战结合，加强防灾防疫防空

应急避难资源，以及公共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和城乡基础设

施等融合共建共用。

第四条 规划依据

1.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2008年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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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2007年）；

（5）《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2009年修订）。

2.技术规范

（1）《应急避难场所术语》（GB/T44012-2024）；

（2）《应急避难场所分级及分类》（GB/T44013-2024）；

（3）《应急避难场所标志》（GB/T44014-2024）；

（4）《应急避难场所通用技术要求》（GB/T35624—2025）；

（5）《应急避难场所设施设备及物资配置》（YJT26-2024）；

（6）《应急避难场所管护使用规范》（GB/T33744-2025）；

（7）《乡村应急避难场所设计规范》（GB/T45290-2025）；

（8）《应急避难场所建设规范》（DB64/T2084-2024）。

3.指导文件

（1）《关于加强应急避难场所建设的指导意见》（应急〔2023〕

76号）；

（2）《应急避难场所专项规划编制指南》（应急〔2023〕135

号）；

（3）《应急避难场所评估指南（试行）》（应急厅〔2023〕36

号）；

（4）《临时应急避难场所设置管理办法》（应急〔2025〕15

号）；

（5）《关于加强应急避难场所建设的实施意见》（宁应急

〔2023〕13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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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应急避难场所评估指南（试行）》（宁应急办发〔2024〕

5号）；

（7）《做好应急避难场所专项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宁应

急〔2024〕12号）；

（8）《自治区应急避难场所专项规划》（宁防减救灾委〔2024〕

15号）；

（9）《关于加强应急避难场所项目谋划建设和管护使用的提

示函》（〔2025〕43号）。

4.相关规划

（1）《宁夏回族自治区应急避难场所专项规划（2024-2035

年）》；

（2）《吴忠市红寺堡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3）《吴忠市红寺堡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4）《吴忠市红寺堡区综合防灾减灾救灾“十四五”规划

（2021—2025年）》。

5.其他文件

（1）《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红寺堡区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

查工作报告》；

（2）《红寺堡区地质灾害隐患排查报告（2024年度）》；

（3）《红寺堡区山洪灾害调查评价项目分析评价专题报告》；

（4）《吴忠市红寺堡区森林火灾风险普查评估与区划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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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红寺堡区各类自然灾害及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第五条 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范围覆盖红寺堡区全域，涉及 2镇 3乡 1街道，包

含 65 个行政村 10个城镇社区，国土规划总面积达 2767 平方千

米，其中，中心城区城镇建设用地面积为 14.93平方千米。

第六条 规划期限

本次规划基期年为 2024 年，规划期限为 2025-2035 年，其

中：近期为 2025-2030年（规划近期期限与“十五五”保持一致），

远期为 2031-2035年。

第二章 发展现状分析

第七条 应急管理发展现状

近年来，红寺堡区深入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在

乡镇加挂应急管理办公室牌子并建立安全风险网格员队伍，夯实

基层应急管理基础；制定印发总体及专项应急预案 32部；各相

关部门联动开展多场次大型应急演练，同步积极参与自治区、吴

忠市应急管理部门组织的应急指挥通信保障及拉动训练；构建覆

盖全域的应急救援力量体系，有专业主力队伍、行业系统专业队

伍、乡镇基层队伍及林草专职救援队等 23支共 603 人，形成立

体化应急救援格局；有序推进应急物资储备工作，建立了详细的

物资清单和台账，实现物资管理的信息化和规范化，梳理分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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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并建立清单台账，构建“县级+乡镇级”两级储备体系及“全域覆

盖+分域补充”的立体化储备格局，全区累计储备 27294 台（套/

个）应急救援设备和 48218 件（套/个）物资，在应急管理各方

面取得显著成效，为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奠定基

础。

第八条 应急避难场所现状

截止 2024年末，红寺堡区现已录入系统的应急避难场所共

112个，有效避难面积总规模达 55.37万㎡，可容纳避难人口为

35.16万人。均依托已建成的学校、广场、体育场和村委会改造

而成；选址均为公共建筑，避难抗灾能力较强。其中，中心城区

17个，红寺堡镇 16个，太阳山镇 24个，大河乡 13个，新庄集

乡 25个及柳泉乡 17个。

功能配置：按应急避难场所分级统计：包含县级应急避难场

所 16 个、乡镇（街道）级应急避难场所 3个、村（社区）级应

急避难场所 93个；按避难类型分类：包括长期避难场所 9个、

短期避难场所 1个、紧急避难场所 102个；按空间类型分类：室

内型避难场所 21个、室外型避难场所 91个。

当前所有应急避难场所均未进行功能区划分；中心城区各应

急避难场所服务范围未明确划分，各村、乡镇应急避难场所暂服

务于所属行政范围；在标志牌设置方面，有 58 个应急避难场所

完成标志牌设置工作；在应急物资储备方面，有 36个避难场所

配置了基础救援物资，但物资储备种类和数量仍然存在缺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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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设施配置方面，依托学校和村委会设置的避难场所虽已配置

消防、通讯、医疗及水电供应等基础设备，但设施配置的完整性

和功能性尚未达标，难以充分保障极端灾害下的应急需求。

应急通道：中心城区 17个应急避难场所对外疏散通道均有

两条及以上道路可供使用，且基本能保证至少有一条次干路及以

上等级道路可连通场所；同时，以紧急避难场所服务半径 1500

米作为搜索阈值，利用 GIS平台得出中心城区现状避难场所服务

半径，得出中心城区现状避难场所覆盖范围基本可满足城区 80%

使用。剩余 95 个位于村、乡（镇）的避难场所，均至少配备 1

条对外疏散通道，且基本确保通道可衔接县域救援通道。

城乡基础设施：红寺堡区已构建系统完备、衔接顺畅的城乡

基础设施体系，供水、排水、供电、通讯、消防等核心领域实现

全域覆盖与功能升级。

第九条 现状问题总结

目前，红寺堡区 112个应急避难场所多依托学校、广场、村

委会等公共服务设施选址，建设过程中未充分结合应急避难的特

殊功能需求。同时现状应急避难场所有效避难面积理论上可满足

红寺堡区避难人口安置需求，但空间布局存在结构性矛盾，中心

城区避难场所分布密度过高，而部分行政村尚未实现应急避难功

能全覆盖。

当前所有避难场所均未开展功能区划分，部分场所虽已初步

配置救援物资、设施设备及标志牌，但配置的完整性与功能性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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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达到标准要求，难以在极端灾害场景下充分保障应急保障需

求；宣传上力度不足，公众认知度低；建设运行管理方面，涉及

多个部门，权责不清；信息化建设上，存在科技应用与人才体系

双重短板，应急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低，基层应急干部和专业技术

人员缺乏系统性培训，数字技术应用深度不足，难以适应应急管

理要求和风险防控挑战。

第三章 应急避难需求与资源分析

第十条 灾害事故风险分析

1.地震：红寺堡区境内分布有一条地震活动断层，其隶属于

三关口—牛首山—罗山—小关山断裂带中的落山东麓层，整体呈

南北走向。其中：红寺堡区境内 19公里，分布在红寺堡区境内

西泉至潭庄子。

红寺堡区当遭遇 50年超越概率 63%基本地震作用时，人口

死亡风险等级为中低风险；当遭遇 50年超越概率 10%、2%基本

地震作用时，人口死亡风险等级为中风险；当遭遇 100年超越概

率 1%罕遇基本地震作用时，人口死亡风险等级为中高风险。

2.地质灾害：红寺堡区现有地质灾害隐患点共计 1个，地质

灾害类型为崩塌，位于红寺堡镇团结村红柳沟沟岸，属于沟岸崩

塌。崩塌类型为土质崩塌，发生于土质边坡中，主要受倾覆力矩

作用倾倒式崩塌，属于自然崩塌。规模等级和险情等级均属于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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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威胁人口 13人，威胁财产 60万元。

3.气象灾害：暴雨灾害高危险性区域主要位于红寺堡区中

部；沙尘暴灾害高危险性区域主要位于红寺堡区西部；雷电灾害

高和较高危险性区域主要位于红寺堡区西南部和东部、太阳山

镇；大风灾害高危险性区域主要位于新庄集乡东部和南部地区；

冰雹灾害高和较高危险性区城主要位于新庄集乡中南部、大河乡

东南部、太阳山的西南部地区；气象干旱灾害高危险性区域主要

位于红寺堡区北部大部地区；低温灾害高危险性区域主要位于红

寺堡区东部地区；高温灾害高和较高危险性区域主要位于红寺堡

镇、太阳山镇西部部分地区、新庄集乡北部部分地区及大河乡北

部地区；雪灾灾害较高危险性区域主要位于新庄集乡南部、太阳

山镇南部地区。

4.水旱：红寺堡区整个地势由东南向西北倾斜，属山间盆地

区域。在夏季暴雨集中时，往往产生局部性暴雨洪水灾害。根据

洪水风险区划结果，高风险等级区主要呈小面积的片状和带状分

布，零星分布在大河乡西部和太阳山镇北部地区，中风险等级区

主要沿沟谷呈条带状分布，其他区域为低风险等级区。

红寺堡区因旱人饮困难风险区划为高风险区，农业干旱灾害

风险区划为中高风险区，城镇干旱灾害风险区划为中低风险区。

综合考虑农业、人饮、城镇的风险等级，划分红寺堡区干旱灾害

综合风险区划为高风险区。

5.森林草原火灾：红寺堡区森林火灾危险性等级较高的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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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街道办）为新庄集乡、柳泉乡、太阳山镇，均是宁夏罗山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重点林区分布的地方。但是，红寺堡区地域辽

阔，地广人稀，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低，若发生森林火灾，可能

造成的森林资源、房屋、人口、经济等损失相对较小。

6.生产安全事故风险：太阳山开发区化工园区内存在重大危

险源，生产安全事故风险重点针对太阳山开发区化工园区进行分

析。依据《吴忠太阳山开发区化工园区整体性安全风险评估报

告》，园区属于一般安全风险（D级）。涉及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

源 62个，其中一级重大危险源 14个，二级重大危险源 7个，三

级重大危险源 24个，四级重大危险源 17个。

7.历史灾情：红寺堡区作为宁夏中部干旱带的生态移民集中

区，历史上频发干旱、洪涝、冰雹、沙尘暴等自然灾害，同时存

在地震活动风险。周边曾发生 1920 年海原 8.5 级强震，红寺堡

区域内虽未经历 7级以上大地震，但中小规模地震活动反映出地

壳运动的复杂性。2016 年 4 月发生 4 级地震，2021 年 11 发生

2.3 级地震。其他灾害方面，2017 年持续高温致 19.48 万亩农作

物受灾，2022年干旱叠加洪涝使 1.24万人需冬春救助；2018 年

8月太阳山镇等乡镇遭洪水侵袭，冲毁农田与水利设施，2024 年

6月暴雨冰雹致 1.73万亩农作物受灾（1410亩绝收）；风灾与沙

尘暴中，2021年 2月强风损毁设施致 482.9万元损失，2024年、

2025年沙尘暴启动应急响应后损失可控。

8.总结：由于受地质构造、自然地貌、城市规模多方面因素



- 12 -

影响，地震将是造成破坏最严重、人员伤亡最大、应急避难需求

最多的灾害类型；同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安全生产等灾害类

型的威胁逐步增大。本次规划不对太阳山开发区化工园区做重点

规划，因此，红寺堡区应急避难场所规划以地震避难、地震灾害

重建的需求为主，在此基础上重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重大环境

污染事故、安全生产等其他灾害类型的影响，满足多种灾害救援

的使用需求，实现多灾兼顾。

第十一条 应急避难人口分析

避难人口按照全区常住人口规模进行统计，近期和远期人口

数据以国土空间规划预测人口数据为参考。

规划至 2030年，红寺堡区避难总人口规模为 224500人，其

中，中心城区避难人口规模为 90000人。

规划至 2035年，红寺堡区避难总人口规模为 238000人，其

中，中心城区避难人口规模为 135000人。

同时结合人口结构演变趋势，预测规划期内老年人口占比将

逐步提升至 18%-20%，特殊群体总量随人口增长呈同步上升趋

势。本次规划充分预留针对不同年龄层和特殊需求群体的保障空

间，确保应急避难体系覆盖全人群、满足差异化需求。

第十二条 种类与避难时长分析

中心城区避难种类以地震、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为核心灾种，

兼顾其他灾害类型的综合防护需求，规划构建“长期避难场所—

短期避难场所—紧急避难场所”三级梯度化避难体系，实现 1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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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天全周期避难时长覆盖。

太阳山镇以地震、洪涝、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为主，其他灾害

为辅，考虑辖区内化工园区存在危险源，规划构建“长期避难场

所—短期避难场所—紧急避难场所”三级梯度化避难体系，形成

覆盖 1至 180天全周期的应急响应能力。

红寺堡镇、柳泉乡、大河乡和新庄集乡以地震、地质灾害、

洪涝、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为主，其他灾害为辅的灾害风险特征，

规划构建“短期避难场所+紧急避难场所”二级梯度化避难体系，

形成覆盖 1至 14天的应急响应能力。

第十三条 应急避难资源调查分析

由红寺堡区应急管理局牵头成立调查工作组，对全区范围内

的学校、文体广场、酒店、公园绿地、市场、文旅设施、福利院、

农村空旷场地等潜在应急避难场所展开系统性摸排。调查过程

中，严格依据安全性、建设适宜性、应急可用性三大核心指标进

行筛选评估，确保所有候选资源均与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要求相契

合。整个调查工作秉持总量够用、存量挖潜、新建提质、共享共

用、区域协同的原则，致力于构建高效实用的应急避难资源网络。

最终梳理出应急避难资源共计 238 个，有效避难面积达

124.92 万㎡。其中，中心城区应急避难资源 26个，有效避难面

积为 45.30 万㎡；红寺堡镇应急避难资源 42 个，有效避难面积

为 21.92 万㎡；太阳山镇应急避难资源 56 个，有效避难面积为

16.62万㎡；大河乡应急避难资源 35个，有效避难面积为 13.39



- 14 -

万㎡；新庄集乡应急避难资源 49 个，有效避难面积为 17.41 万

㎡；柳泉乡应急避难资源 29个，有效避难面积为 9.97万㎡。

本次规划以“综合考虑、择优选取”为原则，通过满足避难人

口和避难区域覆盖的双向指标，对上述资源点进行筛选，以达到

布局合理的要求。规划通过分类施策与科学比选筛选最优设施：

对中心城区选址过近的 17个避难场所结合服务半径和避难人口

重新选址；对 26个村庄设置 56个避难场所的行政村进行减量处

理，避免资源浪费与重复建设；对于规模较小、选址不合适的

20 个避难场所进行重新选址，以满足该区域内避难需求；对没

有设置避难场所的镇区、行政区和产业园区进行规划补充。

通过梳理，最终保留 61个现状避难场所，并对其中 11个具

备资源整合条件的场所，将采用“集合体”建设模式，统筹整合邻

近避难资源纳入应急体系，同步开展标准化改造以促达标。

第四章 规划目标与指标

第十四条 总体目标

积极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秉持

以防为主、防抗救结合，常态减灾与非常态救灾统一理念，推动

从灾后救助向灾前预防、单一灾种应对向综合减灾、减少灾害损

失向减轻灾害风险的转变。通过科学规划与城市建设，构建契合

红寺堡区灾害特征，具备安全、高效、综合性的应急避难场所体



- 15 -

系，达成“平灾结合、多灾兼顾、宜于通达、便于管理”目标，满

足城市应对重大突发事件避难需求，最大程度降低地震等灾害导

致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保障市民生命安全与城市可持续、高

质量发展。2035 年底前，城乡布局合理、资源统筹共享、功能

设施完备、平急综合利用、管理运维规范，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

应的全国应急避难场所体系全面建立，满足城乡人口避难需求的

应急避难场所全覆盖，应急避难场所能力水平全面提高。

第十五条 分期目标

近期目标：2030 年底前，初步形成市、县、乡镇(街道)、村

(社区)四级应急避难场所布局体系，综合防灾减灾功能进一步夯

实，建成应急避难场所达到 57个，有效避难面积达 43.21万㎡，

综合型应急避难场所可满足本行政区所需避难总人数的 70%，室

内可容纳避难人数占室内外可容纳避难人数的 25%，人均有效避

难面积达到 1.82 ㎡。

远期目标：2035年底前，全面建成市、县、乡镇（街道）、

村（社区）四级应急避难场所体系，建成应急避难场所达到 90

个，场所有效避难面积 59.20万㎡，按规划期末全区常住人口 23.8

万人计，应急避难场所规模可满足规划期末人口使用需求，人均

有效避难面积达到 2.49 ㎡。其中，县级层面重点建设 1 处高标

准综合性应急避难场所，整合应急指挥、物资储备、医疗救助等

核心功能，形成区域应急枢纽。

第十六条 应急避难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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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设计分级分类布局，以社区（村、组）生活圈为单元，

依据建筑场地、功能定位等因素，合理规划各级避难场所；科学

设置功能与设施，合理划分功能区，按标准配置设施设备与物资；

强化避难能力调查评估，结合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建立常态

化评估机制，规范避难场所管理；全面加强法规标准建设，贯彻

相关法律法规，出台配套政策，提升法治化与标准化水平，并纳

入综合行政执法；积极推动示范点建设，落实自治区要求，在人

口密集区建设高标准综合性避难场所，因地制宜推广标准化示范

点，切实保障群众生命安全。 ​
第十七条 指标体系

为便于规划实施和管控，依据相关规范标准，明确应急避难

相关系列技术指标，包括：可容纳避难人口规模、满足所需避难

人口和百分比、人均有效避难面积、不同级别应急避难场所建设

完成率、综合型应急避难场所可满足全区所需应急避难总人数占

比、室内可容纳避难人数占室内外可容纳避难人数的比例等。规

划指标表详见附表 1。

第五章 应急避难场所发展规划布局

第十八条 应急避难体系空间布局

根据红寺堡区“一屏双核，三带四区”城镇空间格局，按照区

域灾害分布特征，结合人口分布和安全保障要求，构建“两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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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区、三轴”的空间布局结构，形成“点—线—面”应急避难空间

体系。

“两核”：红寺堡中心城区、太阳山镇区；

“四区”：南部片区（包括大河乡和新庄集乡）、西北片区（包

括红寺堡镇、新民街道）、中部片区（包括柳泉乡及罗山北）、东

部片区（包括太阳山镇）；

“三轴”：两主轴（包括东西定武高速、G338线，南北京藏

高速、G344线主轴）、一次轴（罗山周边 S103）。

第十九条 应急避难场所总体布局

本次规划在保留 61个现状避难场所基础上，规划新增 29个

避难场所。

即全区规划避难场所共计 90 个，有效避难面积达 59.20 万

㎡，按规划期末预测全区避难人口 23.8 万人，避难场所规模满

足规划期末人口使用需求，人均有效避难面积为 2.49 ㎡。

其中，中心城区避难场所 13个，有效避难面积 24.56万㎡，

可容纳避难人口 12.61 万人；红寺堡镇避难场所 18 个，有效避

难面积 8.91万㎡，可容纳避难人口 5.58万人；太阳山镇避难场

所 15个，有效避难面积 5.70万㎡，可容纳避难人口 3.21万人；

新庄集乡避难场所 18个，有效避难面积 7.11万㎡，可容纳避难

人口 4.50万人；大河乡避难场所 14个，有效避难面积 7.32万㎡，

可容纳避难人口 4.44万人；柳泉乡避难场所 11个，有效避难面

积 5.28万㎡，可容纳避难人口 3.17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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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寺堡产业园区内规划一个避难场所，以满足园区内职工避

难需求。

第二十条 避难场所分级体系

按照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和分级响应调度资源的原则，

依据行政管理层级划分，将红寺堡区应急避难场所划分为四级，

分别为市级避难场所、县级避难场所、乡镇（街道）级避难场所、

村（社区）级避难场所。

规划 1个乡镇至少设置 1个乡镇（街道）级避难场所，1个

行政村至少设置 1个村（社区）级避难场所。

1.市级应急避难场所：至规划期末，规划市级避难场所 1个，

有效避难面积为 6.06 万㎡，可容纳避难人口规模 2.35 万人，位

于红寺堡中心城区。

2.县级应急避难场所：至规划期末，规划县级避难场所 4个，

有效避难面积为 8.70 万㎡，可容纳避难人口规模 3.93 万人，位

于红寺堡区中心城区和太阳山镇区。

3.乡镇（街道）级避难场所：至规划期末，规划乡镇(街道)

级避难场所 10 个，有效避难面积为 10.88 万㎡，可容纳避难人

口规模 6.01万人，主要位于中心城区及各乡镇镇区。

4.村（社区）级避难场所：至规划期末，规划村(社区)级避

难场所 75 个，有效避难面积为 33.56 万㎡，可容纳避难人口规

模 21.42万人，主要位于中心城区及各村（社区）。

第二十一条 避难场所分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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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避难时长、避难种类、人均有效避难面积、服务半径、

可容纳避难人数、应急设施设备和物资配资等技术指标和功能属

性，分为紧急避难场所、短期避难场所和长期避难场所。

1.长期避难场所：至规划期末，规划长期避难场所 2个，有

效避难面积为 7.47万㎡，可容纳避难人口规模 2.90万人

2.短期避难场所：至规划期末，规划短期避难场所 8个，有

效避难面积为 11.70万㎡，可容纳避难人口规模 5.55万人。

3.紧急避难场所：至规划期末，规划紧急避难场所 80 个，

有效避难面积为 40.02万㎡，可容纳避难人口规模 25.27万人。

4.室内型避难场所：本次规划室内型避难场所依托学校教学

楼和体育场馆进行设置，学校建筑和体育场馆均展开了结构安全

性与抗震性能鉴定，建筑结构安全性均属于 B 级，抗震结构措

施基本满足规范《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50023-2009]：至规划

期末，规划室内型避难场所 46个，有效避难面积为 42.95万㎡，

可容纳避难人口规模 23.36万人。

5.室外型避难场所：依托学校设置的室外型避难场所，室外

避难场地主要选址于操场至规划期末，规划室外型避难场所 44

个，有效避难面积为 16.25 万㎡，可容纳避难人口规模 10.35万

人。

6.总体功能定位：按总体功能定位，分为综合型避难场所、

单一型避难场所。综合考虑红寺堡区多灾种致灾隐患以及避难种

类的多样性，本次规划 90个应急避难场所均为综合型避难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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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核心区避难场所规划

至规划期末，红寺堡核心区（包括中心城区和太阳山镇区）

避难场所共 16 个，其中，长期避难场所 2 个，短期避难场所 4

个，紧急避难场所 10 个。场所有效避难面积共 27.22 万㎡，可

容纳避难人口规模 13.83万人。

长期避难场所可兼做短期避难场所和紧急避难场所，短期避

难场所可兼做紧急避难场所。

1.长期避难场所

中心城区：规划在红寺堡中心城区布局 1个长期避难场所。

该场所以红寺堡区体育馆为核心载体，整合红寺堡区体育馆、移

民博物馆、红寺堡区第二中学等周边优质应急避难资源，通过空

间联动与功能互补的集合体形式，构建设施完备、保障有力的长

效应急避难体系，全面提升中心城区应对重大灾害的持续性安置

能力。合计有效避难面积 6.06万㎡，可容纳避难人口规模为 2.35

万人。责任区范围为中心城区辖区范围，责任区面积为 1493 万

㎡，满足责任区常住人口的 17.5%。

太阳山镇区：针对太阳山镇辖区化工园区重大危险源的风险

特征，规划依托太阳山镇九年一贯制学校建设长期避难场所。通

过整合教学楼、操场、食堂等多功能空间，配置应急医疗、物资

储备等设施，形成 1至 180天全阶段避难保障能力，有效应对化

工事故、地质灾害及洪涝灾害等复合型风险。合计有效避难面积

1.42 万㎡，可容纳避难人口规模为 0.54 万人。责任区范围为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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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山镇区城镇开发边界，责任区面积为 233万㎡，容纳避难人口

规模为 0.54万人，满足责任区常住人口的 30%。

2.短期避难场所

中心城区：规划在现有长期避难场所基础上，新增 3个短期

避难场所，有效避难面积达 7.28万㎡，可容纳避难人口规模 3.39

万人。在城区西南角依托红寺堡区第三中学、东南角依托红寺堡

区第五中学、东北角依托红寺堡区客运站进行布局，三者呈“金

三角”态势，形成空间上均衡分布、功能上协同互补的避难格局。

结合长期避难场所兼做短期避难场所，依据就近原则，将中心城

区划分 4 个短期责任分区，容纳避难人口总规模为 6.31 万人，

满足责任区常住人口的 46.7%。

太阳山镇：规划因地制宜，将太阳山镇区中心广场纳入短期

应急避难体系，有效避难面积达 0.89 万㎡，可容纳避难人口规

模 0.44 万人。通过广阔空间，打造短期避难场所，确保在紧急

情况下能高效接纳周边居民，缓解区域应急压力。保障灾害发生

后 2-14 天内的群众生活需求，提供临时住宿、基础医疗、物资

供应等服务。将太阳山镇区划分 2个短期责任分区，容纳避难人

口总规模为 1.12万人，满足责任区常住人口的 60%。

3.紧急避难场所

中心城区：规划在红寺堡区中心城区布局 9 个紧急避难场

所，有效避难面积达 11.22万㎡，可容纳避难人口规模为 6.87万

人。规划遵循“就近可达、安全可靠、功能齐全”原则，充分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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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水广场、红寺堡区第一小学、红寺堡区第三小学、城东休闲公

园运动场、红寺堡区第五小学、鹏胜时代广场停车场、红寺堡区

第六小学、红寺堡区职业技术学校和红寺堡区弘德希望小学，构

建覆盖全域的紧急避难网络。结合长期避难场所和短期避难场所

兼做紧急避难场所，依据就近原则，将中心城区划分 13 个紧急

责任分区，容纳避难人口总规模为 13.5 万人，满足责任区常住

人口的 100%。

太阳山镇：规划依托太阳山镇区环形公园绿地打造紧急避难

场所，有效避难面积达 0.35 万㎡，可容纳避难人口规模 0.24万

人。确保在紧急情况下能高效接纳周边居民和职工，缓解区域应

急压力。结合长期避难场所和短期避难场所兼做紧急避难场所，

将太阳山镇区划分 3 个紧急责任分区，容纳避难人口总规模为

1.71万人，满足责任区常住人口的 100%。

第二十三条 村、镇(乡)应急避难场所规划

至规划期末，各乡镇应急避难场所共 74个，其中，短期避

难场所 4个，紧急避难场所 70个；室内型避难场所[本次规划室

内型避难场所依托学校教学楼和体育场馆进行设置，学校建筑和

体育场馆均展开了结构安全性与抗震性能鉴定，建筑结构安全性

均属于 B级，抗震结构措施基本满足规范《建筑抗震鉴定标准》

GB50023-2009]36个，室外型避难场所依托学校设置的室外型避

难场所，室外避难场地主要选址于操场 38 个。场所有效应急避

难面积共 34.64 万㎡，可容纳避难人口规模 21.11万人，按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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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预测县域常住人口 10.3 万人计，应急避难场所规模可满足

规划期末人口使用需求。其中：

红寺堡镇共 18个，包括短期避难场所 1个，紧急避难场所

17个，有效避难面积为 8.91万㎡，可容纳避难人口规模 5.58万

人。

太阳山镇共 12个（不包含镇区），均为紧急避难场所，有效

避难面积为 5.70万㎡，可容纳避难人口规模 3.21万人。

新庄集乡共 18个，包括短期避难场所 1个，紧急避难场所

17个，有效避难面积为 7.11万㎡，可容纳避难人口规模 4.50万

人。

大河乡共 14个，包括短期避难场所 1个，紧急避难场所 13

个，有效避难面积为 7.32万㎡，可容纳避难人口规模 4.44万人。

柳泉乡共 11个，包括短期避难场所 1个，紧急避难场所 10

个，有效避难面积为 5.28万㎡，可容纳避难人口规模 3.17万人。

红寺堡产业园区规划 1个，为紧急避难场所，有效避难面积

为 0.31万㎡，可容纳避难人口规模 0.21万人。

针对少数未能直接覆盖的区域，规划充分整合周边停车场、

打谷场等开阔空间作为补充临时避难点，形成“核心场所+补充空

间”的复合型应急网络。各避难场所选址均经过安全性评估与可

达性分析，确保灾时群众能够快速就近避险。

第二十四条 应急通道规划

城乡应急通道：规划依托区域内太中银铁路、银兰高速铁路、



- 24 -

京藏高速、银昆高速、定武高速、G338国道、G344国道、G211

国道为救灾主干道，依托 S103省道和 S202省道为救灾次干道。

中心城区：规划以主干道为疏散主干路，具体包括：民族街、

人民街、金水街、德水街、月亮山路、六盘山路、罗山路和东环

路；以次干道为疏散次干路，具体包括：康济路、丹霞路、燕然

路、扬黄路、太阳山路、弘德街、文化街和团结街；依托支路为

疏散支路，具体包括劳动街、小康街、前进街、创业街、利民街

和经二路。

乡镇、村：应急避难场所内应保证至少 2条不同方向与外界

相通的进出疏散通道。

应急避难场所内通道：宜按主通道、次通道、支道和人行道

分级设置。主通道有效宽度不小于 7m，次通道有效宽度不小于

4m，支道有效宽度不小于 3.5m，人行道有效宽度不小于 1.5m。

出入口设置：长期应急避难场所应至少设 4个不同方向的主

要出入口，短期应急避难场所应至少设 2个不同方向的主要出入

口。在主要避难人员便捷进入的方向设置临时入口，用于避难人

员疏散的所有出入口的总宽度不应小于 10m/万人。

第二十五条 应急供水

规划红寺堡区应急避难场所的应急供水采用“市政管网为

主、独立系统为辅”的复合供水模式，实现避难场所应急供水功

能，有条件的应急避难场所宜设置 2种或 2种以上的应急供水等

设施，包括但不限于供水管网、应急储水池、应急水井等，并根



- 25 -

据需求配置应急水箱、净(滤)水器供水车、瓶装水、桶装水等设

备及物资。具体要求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1）避难场所应急供水系统与市政给水管网的接口一般不少

于两个，且最好位于不同路段；

2）应按照每 250人至少设置 1处取水点，每 100 人至少设

置 1个水龙头。

第二十六条 应急排污

避难场所基本生存生活污水集水池的有效容积应大于避难

场所开放 3d产生的全部污水量的 1.25倍。应急排污设施设置宜

优先考虑与市政排污管道相连接，当不具备连接基础时应单独设

计排污管线或设置移动应急排污设施。

第二十七条 应急供电

应急供电设施应设置为双回路供电或双重电源，条件受限时

也可设置单回路供电但需配置应急电源或发电机。配置固定式或

移动式柴油发电机、充电器、充电宝、柴油等设备及物资。

第二十八条 应急消防

在避难场所各功能区配置干粉灭火器和消火栓，所有室内型

避难场所均配置微型消防站、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自动灭火系统、

防排烟系统设施，并根据配套服务保障需要配置防护服等物资。

中心城区依托清云湖设置应急取水点，在湖边合理位置设置

不少于 2个应急取水口。

第二十九条 区域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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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周边中卫市、吴忠市、中宁县、同心县等建立资源共享机

制，包括物资、设备和人力资源。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快速调配

资源到最需要的地方。

第六章 应急避难场所设计要求指引

第三十条 场地建筑条件

优先选择场地地形较平坦、地势较高、有利于排水、空气流

通、具备一定基础设施的公共建筑与公共设施。选择在交通便利，

有可靠交通连接，易于伤员转运和物资运送的地区。应避开地震

断裂带，以及可能发生滑坡、泥石流等危险地段；应避开行洪区、

指定的分洪口、洪水期间进洪或退洪主流区和山洪威胁区；应避

开高压线走廊区域、周围建（构）筑物倒塌影响范围；应避开易

燃、易爆、有毒危险物品存放点、严重污染源以及其他易发生次

生灾害的区域；用于应急避难的建（构）筑物及周边配套设施，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城市抗震防灾规划

标准》的有关规定。避难建筑应避开地震断裂带，且避让距离不

应小于避震断裂的两侧各 200m。

第三十一条 服务范围

紧急避难场所用于向服务半径内应急避难人员提供紧急避

险，并具备符合应急避难功能基本配置要求的应急设施设备和物

资的避难场所，服务半径在 1km以内，步行 10min～15min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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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避难场所用于向服务半径内应急避难人员提供紧急避

险和短时间避难安置及集中救助，并具备符合应急避难功能配置

要求的应急设施设备和物资的避难场所，服务半径在 2.5km 以

内，步行 30min～40min可达。

长期避难场所用于向服务半径内应急避难人员提供紧急避

险和长时间避难安置及集中救助，并具备符合应急避难功能配置

要求的应急设施设备和物资的避难场所，服务半径在 5km以内，

步行 70min～90min可达。

第三十二条 功能区

应急避难场所管理单位或产权单位应当根据应急避难场所

规划与建设的需要科学划分功能区域。应急避难场所按功能分为

指挥管理区、医疗救治区、物资储备区、应急集散区、应急宿住

区、清洁盥洗区、垃圾储运区、应急停车区、防疫隔离区、餐饮

服务区、文体活动区、临时教学区、公共服务区、直升机起降区

等。各类应急避难场所的功能分区设置应符合附表 6的规定。

第三十三条 设施设备

1.紧急避难场所配置要求

紧急避难场所应设置应急集散区、指挥管理区、医疗救治区、

物资储备区、清洁盥洗区、垃圾储运区、应急停车区等功能区，

并配置保障各功能区基本功能和应急供电、应急供水、应急消防、

应急通风、应急供暖、应急通道、抢修抢建、无障碍、标志标识

等需要的设施设备及物资。



- 28 -

2.短期避难场所配置要求

短期避难场所应在紧急避难场所功能区设置的基础上，增设

应急宿住区、防疫隔离区、餐饮服务区等功能区，并在紧急避难

场所设施设备及物资配置的基础上，增配保障功能区基本功能和

应急排污、安全保卫等需要的设施设备及物资。

3.长期避难场所配置要求

长期避难场所在短期避难场所功能区设置的基础上，增设文

体活动区、临时教学区、公共服务区、直升机起降区等功能区，

并增配保障功能区基本功能需要的设施设备及物资。

紧急、短期、长期应急避难场所设施配置参考清单详见附表

3。

第三十四条 物资储备

物资配置宜采用避难场所自身实物储备、协议储备和救灾物

资调配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配置。对于不宜大量存储和不易长期保

存的物资，主要通过协议储备和救灾物资调配相结合的方式满足

需要。

紧急、短期、长期应急避难场所物资配置参考清单详见附表

4。

第三十五条 信息系统

加强对应急避难场所信息化管理，建立应急指挥数字化系

统，以应急指挥中心为核心，形成覆盖全区和相关企业的信息化

和集中监测中心，实现对全区突发事件分析、鉴别、应急方案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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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建立仿真与模拟网络，进行演习与培训。建成包括实时监测、

科学预测、及时发布和动态反馈评估功能的层次结构群体决策体

系。通过信息化、智能化管理，使全区范围内突发事件得到及时

控制与个理。科学调度“四灾”物资，保证应急所需资源高效配置。

第七章 实施安排

第三十六条 重点任务

本次规划重点建设项目以现有 57个避难场所提升改造为核

心任务。其中，中心城区 10个、红寺堡镇 12个、太阳山镇 9个、

大河乡 10个、新庄集乡 10个及柳泉乡 8个。通过本次提升改造，

全面优化避难场所的功能布局，完善应急设施设备，提升场所环

境质量与安全性。确保避难场所能够在灾害发生时，快速、有序

地接纳避难人员，提供基本生活保障与应急救援支持，达到国家

及地方相关避难场所建设标准。

第三十七条 实施进度

制定分阶段实施计划，将 90 个应急避难场所实施分为近期

（2026-2030年）和远期（2031-2035年）两个阶段。

近期以“存量改造”为核心，优先完成现有应急避难场所改造

升级，快速提升重点区域应急保障能力，标准化改造 57 个应急

避难场所。

远期聚焦“全域覆盖+功能完善”，完成剩余 33个应急避难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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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建设，实现全区避难总人口需求全覆盖。同步完善应急供水、

供电、医疗等基础设施，并科学配置应急物资储备体系，构建布

局合理、功能完备、响应高效的现代化应急避难网络。

第八章 保障措施

第三十八条 加强组织领导

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共同参与的应急管理工作格

局，进一步明确职责，加强制度建设，逐步推进应急管理工作的

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进程。各级各部门要不断增强危机意识

和责任意识，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

的要求，建立健全统一领导、分类管理、分级负责、条块结合、

属地为主的应急管理责任体系，确保应急管理工作有序开展。制

定应急避难场所建设管理办法，明确各部门在应急避难场所整

合、建设和管理中的职责分工，理顺体制机制。

第三十九条 确保资金投入

完善应急避难场所资金投入机制，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

相适应的原则，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公共安全需求相协调的应

急避难场所建设投入机制，人民政府根据实际需要和财力情况对

应急避难场所建设予以必要、合理、适度保障。同时拓宽资金筹

资渠道，建立健全多元化资金投入机制，积极争取中央预算内投

资和专项规划建设资金投入，大力引导社会资本合理合规投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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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避难场所建设和管理，探索完善风险分担机制，鼓励公民、法

人和其他组织提供资金或捐赠，加强资金监管和绩效管理，切实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第四十条 加大宣传力度

推进应急避难知识普及，加强应急避难场所宣传。绘制应急

避难场所地图和电子导航地图，供广大居民使用。宣传教育要面

向社会，采用普及教育和专业教育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多种形式

进行防灾知识的宣传教育和人员防护技能训练。通过报刊、电视、

广播、网络、展览、讲座等方式对广大居民进行应急避难知识的

广泛宣传，并在此基础上开展相关培训和定期演练工作，以街道、

社区、行政村为单位每年至少开展两次应急避难疏散演习演练，

每次演习演练设置不同的灾种。

第四十一条 加强人才保障

全面推进防灾减灾救灾人才战略实施，建立防灾减灾救灾专

家队伍，完善和扩充专业救援队伍。开展防灾减灾救灾社会工作

人才队伍建设试点工作，建立健全愿者队伍等社会组织管理机

制，全面提高社会组织的防灾减灾技能和水平。

第四十二条 强化监督评估

健全各级防灾减灾成员单位规划实施信息通报、研判会商、

协调联动等制度机制，统筹协调、监督指导各成员单位落实职责，

加大监督力度，形成规划实施合力。县应急管理局定期对各成员

单位规划目标指标、主要任务的进展情况进行监测调度，并在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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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期间对本规划执行情况进行中期评估和总结评估。

第九章 附录

第四十三条 规划成果

本规划由规划文本、说明书和图册三部分组成。规划文本和

图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四十四条 实施及调整

本规划自红寺堡区人民政府批准之日起生效。

本规划由红寺堡区应急管理局负责解释，需要调整时，应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进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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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附表 1规划指标表

指标类型 指标名称

规划目标

指标

属性
基期年

（2024 年）

近期

（2030 年）

远期

（2035 年）

总体指标

避难人口规模（万人） 20.82 22.45 23.8 预期

满足所需避难人口百分比（%） 60 70 100 预期

人均有效避难面积（㎡） 1.74 1.82 2.49 预期

分级指标

市级应急避难场所建设完成率

（%）
- 100 100 约束

县级应急避难场所建设完成率

（%）
- 75 100 约束

乡镇（街道）级应急避难场所建设

完成率（%）
- 70 100 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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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社区）级应急避难场所建设完

成率（%）
- 60 100 约束

分类指标

长期避难场所建设比例（%） - 100 100 约束

短期避难场所建设比例（%） - 87 100 约束

紧急避难场所建设比例（%） - 60 100 约束

综合型应急避难场所可满足全区

所需应急避难总人数占比（%）
- ＞70 ＞70 约束

室内可容纳避难人数占室内外可

容纳避难人数的比例（%）
- ＞20 ＞25 约束

长期避难场所人均有效避难面积

（㎡）
-

室内型：≥3.0

室外型：≥2.5
约束

短期避难场所人均有效避难面积

（㎡）
-

室内型：≥2.5

室外型：≥2.0
约束

紧急避难场所人均有效避难面积

（㎡）
- 室内型：≥2.0 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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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型：≥1.5

避难人口服务

保障系数

紧急避难人口服务保障系数1 - 1.2 1.2 约束

短期避难人口服务保障系数 - 0.24 0.24 约束

长期避难人口服务保障系数 - 0.12 0.12 约束

管理指标

建立并完善部门协调管理制度和

机制
- 建立 完善 引导

建立并完善场所运维管护制度 - 建立 完善 引导

附表 2规划应急避难场所汇总表

序

号

场所

名称

场所

地址

场所

分级

空间

类型

总体

功能

依托

资源

类型

避难

时长

避难种

类

室内有

效避难

面积

（㎡）

室外

有效

避难

面积

场所有效

避难面积

（㎡）

室内可

容纳人

数（人）

室外可容

纳人数

（人）

总体可

容纳人

数（人）

建设

时段

1规划应急避难人口服务保障系数为规划需保障的应急避难人口与規划常住人口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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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体育

馆周

围集

合体

新民

街道

（中

心城

区）

市级
室内

型

综合

型

文化

场馆

类

长期

避难

场所

地震、

重大公

共卫生

事件、

火灾

10276
5027

6
60552 3425 20110 23536

2026

-203

0

2

红寺

堡区

客运

站

县级
室外

型

综合

型

广场

类

短期

避难

场所

地震、

重大公

共卫生

事件、

火灾

-
1255

0
12550 - 6275 6275

2031

-203

5

3

红寺

堡区

第三

中学

县级
室内

型

综合

型

学校

类

短期

避难

场所

地震、

重大公

共卫生

事件、

火灾

17709
2270

0
40409 7084 11350 18434

2026

-203

0

4

红寺

堡区

第五

中学

县级
室内

型

综合

型

学校

类

短期

避难

场所

地震、

重大公

共卫生

事件、

火灾

7700
1214

4
19844 3080 6072 9152

2026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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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5

红寺

堡区

第六

小学

乡镇

（街

道）

级

室内

型

综合

型

学校

类

紧急

避难

场所

地震、

重大公

共卫生

事件、

火灾

2580 5232 7812 1290 3488 4778

2026

-203

0

6

红寺

堡区

第三

小学

乡镇

（街

道）

级

室内

型

综合

型

学校

类

紧急

避难

场所

地震、

重大公

共卫生

事件、

火灾

6901 9000 15901 3451 6000 9451

2026

-203

0

7

红寺

堡区

第五

小学

乡镇

（街

道）

级

室内

型

综合

型

学校

类

紧急

避难

场所

地震、

重大公

共卫生

事件、

火灾

5000
1057

4
15574 2500 7049 9549

2026

-203

0

8

红寺

堡区

职业

技术

学校

乡镇

（街

道）

级

室内

型

综合

型

学校

类

紧急

避难

场所

地震、

重大公

共卫生

事件、

火灾

12797 9387 22184 6399 6258 12657
2031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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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9

城东

休闲

公园

运动

场

村

（社

区）

级

室外

型

综合

型

公园

绿地

类

紧急

避难

场所

地震、

重大公

共卫生

事件、

火灾

- 8800 8800 - 5867 5867

2031

-203

5

10

鹏胜

时代

广场

停车

场

村

（社

区）

级

室外

型

综合

型

广场

类

紧急

避难

场所

地震、

重大公

共卫生

事件、

火灾

- 5800 5800 - 3867 3867

2031

-203

5

11
金水

广场

村

（社

区）

级

室外

型

综合

型

广场

类

紧急

避难

场所

地震、

重大公

共卫生

事件、

火灾

-
1264

0
12640 - 8427 8427

2026

-203

0

12

红寺

堡区

第一

小学

村

（社

区）

级

室内

型

综合

型

学校

类

紧急

避难

场所

地震、

重大公

共卫生

事件、

火灾

5177 8370 13547 2589 5580 8169
2026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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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3

红寺

堡区

弘德

希望

小学

村

（社

区）

级

室内

型

综合

型

学校

类

紧急

避难

场所

地震、

重大公

共卫生

事件、

火灾

4500 5480 9980 2250 3653 5903

2026

-203

0

小计 72640
1729

53
245593 32066 93996

12606

3

14

弘佛

寺南

侧广

场

红寺

堡镇

红海

村

乡镇

（街

道）级

室外

型

综合

型
广场类

短期避

难场所

地震、

重大

公共

卫生

事件、

洪涝、

火灾

-
740

8

740

8
- 3704 3704

2026

-203

0

15

红寺

堡中

心小

学

红关

村

村（社

区）级

室内

型

综合

型
学校类

紧急避

难场所

地震、

重大

公共

卫生

事件

203

1

400

0

603

1
1016 2667 3682

2031

-20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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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红寺

堡镇

朝阳

小学

朝阳

村

村（社

区）级

室内

型

综合

型
学校类

紧急避

难场所

地震、

重大

公共

卫生

事件

140

0

533

4

673

4
700 3556 4256

2026

-203

0

17
东源

村村

委会

东源

村

村（社

区）级

室外

型

综合

型
广场类

紧急避

难场所

地震、

重大

公共

卫生

事件

-
403

7

403

7
- 2691 2691

2026

-203

0

18
同原

村村

委会

同原

村

村（社

区）级

室外

型

综合

型
广场类

紧急避

难场所

地震、

重大

公共

卫生

事件

-
350

3

350

3
- 2335 2335

2031

-203

5

19

光彩

小学

+广

场

光彩

村

村（社

区）级

室内

型

综合

型
学校类

紧急避

难场所

地震、

重大

公共

卫生

事件

288
469

6

498

4
144 3131 3275

2026

-20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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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上源

村村

委会

上源

村

村（社

区）级

室外

型

综合

型
广场类

紧急避

难场所

地震、

洪涝、

重大

公共

卫生

事件

-
265

0

265

0
- 1767 1767

2026

-203

0

21
团结

村村

委会

团结

村

村（社

区）级

室外

型

综合

型
广场类

紧急避

难场所

地震、

洪涝、

重大

公共

卫生

事件

-
282

0

282

0
- 1880 1880

2031

-203

5

22

团结

村红

兴小

学

村（社

区）级

室内

型

综合

型
学校类

紧急避

难场所

地震、

地质、

洪涝、

重大

公共

卫生

事件

141

1

525

8

666

9
706 3505 4211

2026

-203

0

23
团结

小学

村（社

区）级

室内

型

综合

型
学校类

紧急避

难场所

地震、

洪涝、

重大

公共

卫生

事件

419

6

396

0

815

6
2098 2640 4738

2031

-20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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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和兴

村村

委会

和兴

村

村（社

区）级

室外

型

综合

型
广场类

紧急避

难场所

地震、

重大

公共

卫生

事件

-
221

5

221

5
- 1477 1477

2026

-203

0

25
河水

小学

河水

村

村（社

区）级

室内

型

综合

型
学校类

紧急避

难场所

地震、

洪涝、

重大

公共

卫生

事件

362
576

0

612

2
181 3840 4021

2031

-203

5

26
梨花

村村

委会

梨花

村

村（社

区）级

室外

型

综合

型
广场类

紧急避

难场所

地震、

洪涝、

重大

公共

卫生

事件

-
123

1

123

1
- 821 821

2026

-203

0

27
幸福

小学

村（社

区）级

室内

型

综合

型
广场类

紧急避

难场所

地震、

洪涝、

重大

公共

卫生

事件

672
446

3

513

5
336 2975 3311

2031

-20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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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玉池

村村

委会

玉池

村

村（社

区）级

室外

型

综合

型
广场类

紧急避

难场所

地震、

重大

公共

卫生

事件

-
411

0

411

0
- 2740 2740

2031

-203

5

29
中圈

塘小

学

中圈

塘村

村（社

区）级

室内

型

综合

型
广场类

紧急避

难场所

地震、

洪涝、

重大

公共

卫生

事件

150

4

406

9

557

3
752 2713 3465

2031

-203

5

30

弘德

村全

民健

身中

心

弘德

村

村（社

区）级

室内

型

综合

型

文化场馆

类

紧急避

难场所

地震、

重大

公共

卫生

事件

100

0

550

0

650

0
500 3667 4167

2026

-203

0

31
兴旺

小学

兴旺

村

村（社

区）级

室内

型

综合

型
学校类

紧急避

难场所

地震、

重大

公共

卫生

事件

131

6

393

9

525

5
658 2626 3284

2026

-20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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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计 14180
7495

3
89133 7090 48734 55824

32

太阳

山镇

九年

一贯

制学

校

太阳

山镇

太阳

山镇

区

县级
室内

型

综合

型
学校类

长期避

难场所

地震、

重大

公共

卫生

事件、

火灾

364

4

105

38

141

82
1215 4215 5430

2026

-203

0

33

太阳

山镇

区中

心广

场

乡镇

（街

道）级

室外

型

综合

型
广场类

短期避

难场所

地震、

重大

公共

卫生

事件、

火灾

-
885

5

885

5
- 4428 4428

2026

-203

0

34
环形

公园

绿地

村（社

区）级

室外

型

综合

型

公园绿地

类

紧急避

难场所

地震、

重大

公共

卫生

事件、

火灾

-
354

0

354

0
- 2360 2360

2031

-203

5

35
太阳

山裕

华第

周新

村

村（社

区）级

室内

型

综合

型
学校类

紧急避

难场所

地震、

重大

公共

864 417 504 432 2785 3217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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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

学

卫生

事件
8 2 -203

0

36
巴庄

村村

委会

巴庄

村

村（社

区）级

室外

型

综合

型
广场类

紧急避

难场所

地震、

洪涝、

重大

公共

卫生

事件

-
252

0

252

0
- 1680 1680

2031

-203

5

37
买河

村村

委会

买河

村

村（社

区）级

室外

型

综合

型
广场类

紧急避

难场所

地震、

洪涝、

重大

公共

卫生

事件

-
306

9

306

9
- 2046 2046

2026

-203

0

38
田原

村村

委会

田原

村

村（社

区）级

室外

型

综合

型
广场类

紧急避

难场所

地震、

洪涝、

重大

公共

卫生

事件

-
136

5

136

5
- 910 910

2031

-203

5

39
兴民

村村

委会

兴民

村

村（社

区）级

室外

型

综合

型
广场类

紧急避

难场所

地震、

重大

公共

- 307 307 - 2050 2050 2026



- 46 -

+南

侧广

场

卫生

事件
5 5 -203

0

40

塘坊

梁村

委会

+西

侧广

场
塘坊

梁村

村（社

区）级

室外

型

综合

型
广场类

紧急避

难场所

地震、

重大

公共

卫生

事件

-
150

0

150

0
- 1000 1000

2026

-203

0

41

红沙

窝组

晾晒

场

村（社

区）级

室外

型

综合

型
广场类

紧急避

难场所

地震、

重大

公共

卫生

事件

- 858 858 - 572 572

2031

-203

5

42

潘河

村村

委会

+东

侧小

学操

场

潘河

村

村（社

区）级

室外

型

综合

型
学校类

紧急避

难场所

地震、

洪涝、

重大

公共

卫生

事件

-
314

8

314

8
- 2099 2099

2026

-20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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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白塔

水村

村委

会+

晾晒

场
白塔

水村

村（社

区）级

室外

型

综合

型
广场类

紧急避

难场所

地震、

重大

公共

卫生

事件

-
134

1

134

1
- 894 894

2026

-203

0

44
红墩

子广

场

村（社

区）级

室外

型

综合

型
广场类

紧急避

难场所

地震、

重大

公共

卫生

事件

-
145

4

145

4
- 969 969

2031

-203

5

45

太阳

山裕

华第

一小

学

红星

村

村（社

区）级

室内

型

综合

型
学校类

紧急避

难场所

地震、

洪涝、

重大

公共

卫生

事件

150

7

350

0

500

7
754 2333 3087

2026

-203

0

46

周圈

村村

委会

+东

侧晾

周圈

村

村（社

区）级

室外

型

综合

型
广场类

紧急避

难场所

地震、

洪涝、

重大

公共

卫生

事件

-
206

4

206

4
- 1376 1376

2026

-20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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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场

小计 6015
5100

5
57020 2400 29717 32118

47

新庄

集乡

白墩

小学

新庄

集乡

白墩

村

乡镇

（街

道）级

室内

型

综合

型
学校类

短期避

难场所

地震、

洪涝、

重大

公共

卫生

事件、

火灾

156

8

445

5

602

3
627 2228 2855

2026

-203

0

48
向阳

村村

委会

向阳

村

村（社

区）级

室外

型

综合

型
广场类

紧急避

难场所

地震、

洪涝、

重大

公共

卫生

事件

-
195

1

195

1
- 1301 1301

2031

-203

5

49
杨柳

小学

杨柳

村

村（社

区）级

室内

型

综合

型
学校类

紧急避

难场所

地震、

重大

公共

卫生

事件

112

0

358

8

470

8
560 2392 2952

2026

-20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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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西川

组文

体广

场

村（社

区）级

室外

型

综合

型
广场类

紧急避

难场所

地震、

重大

公共

卫生

事件

-
189

6

189

6
- 1264 1264

2031

-203

5

51

沙草

墩村

村委

会

沙草

墩村

村（社

区）级

室外

型

综合

型
广场类

紧急避

难场所

地震、

洪涝、

重大

公共

卫生

事件

-
148

6

148

6
- 991 991

2031

-203

5

52
双台

小学

村（社

区）级

室内

型

综合

型
学校类

紧急避

难场所

地震、

重大

公共

卫生

事件

196

4

400

0

596

4
982 2667 3649

2026

-203

0

53

红阳

村村

委会

+市

场

红阳

村

村（社

区）级

室外

型

综合

型
广场类

紧急避

难场所

地震、

洪涝、

重大

公共

卫生

事件

-
440

2

440

2
- 2935 2935

2026

-20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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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新集

村村

委会

+东

侧市

场

新集

村

村（社

区）级

室外

型

综合

型
广场类

紧急避

难场所

地震、

重大

公共

卫生

事件

-
373

0

373

0
- 2487 2487

2031

-203

5

55

柳树

台村

高口

小学

门口

广场

+村

委会

柳树

台村

村（社

区）级

室外

型

综合

型
广场类

紧急避

难场所

地震、

洪涝、

重大

公共

卫生

事件

-
534

7

534

7
- 3565 3565

2026

-203

0

56

红川

村村

委会

+广

场

红川

村

村（社

区）级

室外

型

综合

型
广场类

紧急避

难场所

地震、

重大

公共

卫生

事件

-
424

1

424

1
- 2827 2827

2026

-203

0

57
菊花

台村

村委

菊花

台村

村（社

区）级

室外

型

综合

型
广场类

紧急避

难场所

地震、

重大

公共

- 145 145 - 972 972 2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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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卫生

事件
8 8 -203

5

58
东川

村村

委会

东川

村

村（社

区）级

室外

型

综合

型
广场类

紧急避

难场所

地震、

洪涝、

重大

公共

卫生

事件

-
176

5

176

5
- 1177 1177

2026

-203

0

59
洪沟

滩小

学

洪沟

滩村

村（社

区）级

室内

型

综合

型
学校类

紧急避

难场所

地震、

重大

公共

卫生

事件

138

0

450

0

588

0
690 3000 3690

2026

-203

0

60

新台

村村

委会

+小

学操

场

新台

村

村（社

区）级

室外

型

综合

型
学校类

紧急避

难场所

地震、

重大

公共

卫生

事件

-
452

7

452

7
- 3018 3018

2031

-203

5

61
中川

村村

中川

村

村（社

区）级

室内

型

综合

型
学校类

紧急避

难场所

地震、

重大
900 521 611 450 3476 3926 2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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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会

+小

学

公共

卫生

事件

4 4 -203

5

62

新庄

集乡

中心

小学

南源

村

村（社

区）级

室内

型

综合

型
学校类

紧急避

难场所

地震、

重大

公共

卫生

事件

180

0

459

0

639

0
900 3060 3960

2026

-203

0

63
西源

村村

委会

西源

村

村（社

区）级

室外

型

综合

型
广场类

紧急避

难场所

地震、

重大

公共

卫生

事件

-
162

3

162

3
- 1082 1082

2031

-203

5

64
康庄

村村

委会

康庄

村

村（社

区）级

室外

型

综合

型
广场类

紧急避

难场所

地震、

重大

公共

卫生

事件

-
358

0

358

0
- 2387 2387

2026

-203

0

小计 8732 6235 71085 4209 40826 45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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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65
大河

中心

小学

大河

乡

大河

村

乡镇

（街

道）级

室内

型

综合

型
学校类

短期避

难场所

地震、

洪涝、

重大

公共

卫生

事件、

火灾

159

2

894

9

105

41
637 4475 5111

2026

-203

0

66

大河

第四

小学

操场

村（社

区）级

室外

型

综合

型
学校类

紧急避

难场所

地震、

洪涝、

重大

公共

卫生

事件

-
179

5

179

5
- 1197 1197

2031

-203

5

67
开元

小学

开元

村

村（社

区）级

室内

型

综合

型
学校类

紧急避

难场所

地震、

洪涝、

重大

公共

卫生

事件

150

0

450

0

600

0
750 3000 3750

2026

-203

0

68
龙兴

小学

龙兴

村

村（社

区）级

室内

型

综合

型
学校类

紧急避

难场所

地震、

洪涝、

重大

公共

154

6

504

0

658

6
773 3360 4133

2026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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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

事件
0

69
河西

小学

河西

村

村（社

区）级

室内

型

综合

型
学校类

紧急避

难场所

地震、

重大

公共

卫生

事件

249

5

313

0

562

5
1248 2087 3334

2031

-203

5

70
香园

村村

委会

香园

村

村（社

区）级

室外

型

综合

型
广场类

紧急避

难场所

地震、

重大

公共

卫生

事件

-
307

3

307

3
- 2049 2049

2026

-203

0

71
龙泉

小学

龙泉

村

村（社

区）级

室内

型

综合

型
学校类

紧急避

难场所

地震、

洪涝、

重大

公共

卫生

事件

189

0

452

5

641

5
945 3017 3962

2031

-203

5

72
龙源

小学

龙源

村

村（社

区）级

室内

型

综合

型
学校类

紧急避

难场所

地震、

重大

公共

卫生

事件

155

0

449

0

604

0
775 2993 3768

2026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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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73
红崖

小学

红崖

村

村（社

区）级

室内

型

综合

型
学校类

紧急避

难场所

地震、

洪涝、

重大

公共

卫生

事件

200

8

401

9

602

7
1004 2679 3683

2026

-203

0

74
麻黄

沟小

学

麻黄

沟村

村（社

区）级

室内

型

综合

型
学校类

紧急避

难场所

地震、

洪涝、

重大

公共

卫生

事件

137

5

373

5

511

0
688 2490 3178

2026

-203

0

75

乌沙

塘村

村委

会

乌沙

塘村

村（社

区）级

室外

型

综合

型
广场类

紧急避

难场所

地震、

洪涝、

重大

公共

卫生

事件

-
196

7

196

7
- 1311 1311

2026

-203

0

76
石坡

子小

学

石坡

子村

村（社

区）级

室内

型

综合

型
学校类

紧急避

难场所

地震、

洪涝、

重大

公共

卫生

117

0

332

3

449

3
585 2215 2800

2031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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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5

77

平岭

子村

村委

会

平岭

子村

村（社

区）级

室外

型

综合

型
广场类

紧急避

难场所

地震、

洪涝、

重大

公共

卫生

事件

-
547

8

547

8
- 3652 3652

2026

-203

0

78
石炭

沟小

学

石炭

沟村

村（社

区）级

室内

型

综合

型
学校类

紧急避

难场所

地震、

洪涝、

重大

公共

卫生

事件

150

0

257

5

407

5
750 1717 2467

2026

-203

0

小计 16626
5659

9
73225 8154 36241 44395

79

柳泉

乡中

心小

学

柳泉

乡

柳泉

村

乡镇

（街

道）级

室内

型

综合

型
学校类

短期避

难场所

地震、

洪涝、

重大

公共

卫生

事件、

火灾

153

0

986

0

113

90
612 4930 5542

2026

-20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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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黄羊

滩小

学

黄羊

滩村

村（社

区）级

室内

型

综合

型
学校类

紧急避

难场所

地震、

洪涝、

重大

公共

卫生

事件

127

7

248

0

375

7
639 1653 2292

2026

-203

0

81
东泉

小学

红塔

村

村（社

区）级

室内

型

综合

型
学校类

紧急避

难场所

地震、

洪涝、

重大

公共

卫生

事件

124

2

390

7

514

9
621 2605 3226

2026

-203

0

82

豹子

滩小

学操

场

豹子

滩村

村（社

区）级

室外

型

综合

型
学校类

紧急避

难场所

地震、

重大

公共

卫生

事件

-
417

8

417

8
- 2785 2785

2031

-203

5

83

甜水

河村

委会

+篮

球场

甜水

河村

村（社

区）级

室外

型

综合

型
广场类

紧急避

难场所

地震、

洪涝、

重大

公共

卫生

事件

-
285

0

285

0
- 1900 1900

2026

-20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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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甜水

河小

学

村（社

区）级

室内

型

综合

型
学校类

紧急避

难场所

地震、

洪涝、

重大

公共

卫生

事件

144

0

240

0

384

0
720 1600 2320

2031

-203

5

85
羊坊

滩小

学

羊坊

滩村

村（社

区）级

室内

型

综合

型
学校类

紧急避

难场所

地震、

洪涝、

重大

公共

卫生

事件

484
230

0

278

4
242 1533 1775

2026

-203

0

86
买河

小学

水套

村

村（社

区）级

室内

型

综合

型
学校类

紧急避

难场所

地震、

洪涝、

重大

公共

卫生

事件

160

0

350

0

510

0
800 2333 3133

2026

-203

0

87
柳泉

小学

柳泉

村

村（社

区）级

室内

型

综合

型
学校类

紧急避

难场所

地震、

洪涝、

重大

公共

卫生

事件

153

4

259

0

412

4
767 1727 2494

2026

-20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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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沙泉

村村

委会

沙泉

村

村（社

区）级

室外

型

综合

型
广场类

紧急避

难场所

地震、

重大

公共

卫生

事件

-
350

0

350

0
- 2333 2333

2026

-203

0

89
新泉

小学

永新

村

村（社

区）级

室内

型

综合

型
学校类

紧急避

难场所

地震、

重大

公共

卫生

事件

147

3

467

0

614

3
737 3113 3850

2031

-203

5

小计 10580
4223

5
52815 5137 26513 31650

90

产业

园管

委会

北侧

公园

红寺

堡产

业园

区

乡镇

（街

道）

级

室外

型

综合

型

公园

绿地

类

紧急

避难

场所

地震、

重大公

共卫生

事件、

火灾

- 3100 3100 - 2067 2067

2031

-203

5

合计 12877 4631 591971 59057 278095 33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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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98 1

附表 3紧急、短期、长期应急避难场所设施配置参考清单

序 功能区 配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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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及功能

类别
紧急避难场所 短期避难场所 长期避难场所

设施 设备 设施 设备 设施 设备

1
应急集

散区
建筑与场地 桌椅板凳等 建筑与场地 — 建筑与场地 —

2
应急宿

住区
— —

建筑与场地、降温或

供取暖设施等
床等

建筑与场地、降温

或供取暖设施等
床等

3
指挥管

理区
—

广播、视频监控

设备等

中控室、有线通信设

施、无线通信设施、

信息发布设施等

办公桌椅、计算

机、卫星电视、对

讲机、扬声器、扩

音器、广播扩音线

路及控制盘、视频

监控设备、传输设

备、灾害监测预警

设备等

办公室、中控室、

有限通信设施、无

线通信设施、应急

通信车、信息发布

设施等

办公桌椅、计算机、

投影仪、卫星电话、

对讲机、通信车、扬

声器、扩音器、广播

扩音线路及控制盘、

视频监控设备、传输

设备、大屏幕、灾害

监测预警设备等

4
医疗救

治区
— 医疗急救箱等

临时医疗点、独立垃

圾收集设施、供水点

等

医疗急救箱、自动

体外除颤器

（AED)、呼吸机、

医用氧气等

固定医疗室、独立

垃圾收集设施、供

水点等

医疗急救箱、自动体

外除颤（ARD）呼吸

机、医用氧气等

5
防疫隔

离区
— —

防疫隔离点或隔离

室等
卫生防疫设备等

防疫隔离点或隔

离室等
卫生防疫设备等

6
物资储

备区

储备库、分发点

等

搬运设备、储备

货架等
储备库、分发点等

储备库、储备货架

等
储备库、分发点等

搬运设备、储备货架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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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餐饮服

务区
— —

厨房、就餐区、炉灶、

烹饪设施等

餐桌椅、洗消设

备、加工设备、保

鲜设备、餐车等

厨房、就餐区、炉

灶、烹饪设施等

餐桌椅、洗消设备、

加工设备、保鲜设备、

餐车等

8
清洁盥

洗区
厕所等 厕所清扫设备等

盥洗室、淋浴房、厕

所等

洗漱设备、淋浴设

备、厕所清扫设备

等

洗漱设备、淋浴设

备、厕所等

洗漱设备、淋浴设备、

厕所清扫设备等

9
垃圾储

运区
垃圾收集点等 垃圾桶等

固定垃圾站点、垃圾

收集点等
垃圾桶、垃圾车等

固定垃圾站点、垃

圾收集点等
垃圾桶、垃圾车等

10
文体活

动区
— — — —

阅览室、活动室或

活动场地等

报刊架、健身器材、

文娱设备、电视机等

11
临时教

学区
— — — —

临时教室或临时

教学场地等

课桌椅、黑板、计算

机、投影仪等

12
公共服

务区
— — — —

售货站、母婴室、

洗衣房、开水间、

宠物安置点等

货架、母婴用具、洗

衣设备、热水器、宠

物笼等

13
应急停

车区
— —

停车场、充电桩、停

车棚等

出入口控制设备、

交通管理设备等

停车场、充电桩、

停车棚等

出入口控制设备、交

通管理设备等

14
直升机

起降区
— — — —

平扩平坦场地、停

机坪等
—

15
应急供

电

多路电网供电

系统或太阳能

供电系统、照明

装置、充电装置

等

充电设备、照明

设备等

多路电网供电系统

或太阳能

供电系统、发电装

置、照明

装置、充电装置等

柴油发电机、充电

设备、照

明设备等

多路电网供电系

统或太阳能供电

系统、发电装置、

照明装置、充电装

置等

柴油发电机、充电设

备、照明设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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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应急供

水

供水管网、应急

储水池、应急水

井、应急取水点

等

储水罐（袋）、应

急水箱、净（滤）

水器、饮水机、

给水阀、供水车

等

供水管网、应急储水

池、应急水井、应急

取水点等

储水罐（袋）、应

急水箱、净（滤）

水器、饮水机、给

水阀、供水车等

供水管网、应急储

水池、应

急水井、应急取水

点等

储水罐（袋）、应急水

箱、净

（滤）水器、饮水机、

给水阀、供

水车等

17
应急排

污
— —

排污管网、污水井、

化粪池等
污水吸运设备等

排污管网、污水

井、生活污

水集水池、化粪池

等

污水吸运设备等

18
应急消

防

消防水池、消防

水井、消火栓、

消防通道等

消防泵、消防防

护设

备、消防器材等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自动灭火系统、防排

烟系统、消火栓、消

防站、消防水池、消

防水井、消防通道等

消防泵、消防车、

消防防护

设备、消防器材等

火灾自动报警系

统、自动灭火系

统、防排烟系统、

消火栓、消防站、

消防水池、消防水

井、消防通道等

消防泵、消防车、消

防防护设备、消防器

材等

19
应急通

风

通风机房、通风

排放管道等

通风机、排

风扇、空气

净化设备等

通风机房、通风排放

管道等

通风机、排风扇、

空气净化

设备等

通风机房、通风排

放管道等

通风机、排风扇、空

气净化设备等

20
应急供

暖
— — 供暖管网等

暖气片、电热毯、

电暖器、

火炉等

供暖管网等

暖气片、电热毯、电

暖器、火炉

等

21
应急通

道

场所外疏散道

路、

场所内疏散通

道等

交通指挥、移动

式交通

信号装置等

场所外疏散道路、场

所内疏

散通道等

交通指挥、移动式

交通信

号装置等

场所外疏散道路、

场所内疏散通道

等

交通指挥、移动式交

通信号装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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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安全保

卫
— —

围墙、防护栏、安防

系统等

保安器械、安防设

备等

围墙、防护栏、安

防系统、警务室、

治安岗亭等

治安维护器械、保安

器械、安防设备等

23
抢修抢

建
—

维护修缮设备、

抢修恢

复设备等

工程车等

维护修缮设备、抢

修恢复

设备等

工程车等
维护修缮设备、抢修

恢复设备等

24 无障碍

无障碍通道、无

障

碍厕所等

轮椅、支撑扶手、

防护

栏等

无障碍通道、无障碍

厕所等

轮椅、支撑扶手、

防护栏等

无障碍通道、无障

碍厕所等

轮椅、支撑扶手、防

护栏等

25
标志标

识
标志、标识设施

避难场所主标

志、功能

区标志、设施设

备标志、场所内

外疏散通道及道

路标志等

标志、标识设施等

避难场所主标志、

功能区

标志、设施设备标

志、场所

内外疏散通道及

道路标志等

标志、标识设施等

避难场所主标志、功

能区标、设施设备标

志、场所内外疏散通

道

及道路标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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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紧急、短期、长期应急避难场所物资配置参考清单

序

号

功能区及功

能类别

配置要求

紧急避难场所 短期避难场所 长期避难场所

1 应急集散区 饮用水、方便食品等 饮用水、方便食品等 饮用水、方便食品等

2 应急住宿区 -
被褥、防潮垫、睡袋、水杯、水壶、

应急包等

被褥、帐篷、凉席、防潮垫、睡袋、

水杯、水壶、应急包等

3 指挥管理区 指挥管理相关用品等 指挥管理相关用品等 指挥管理相关用品等

4 医疗救助区

退烧药、感冒药、外用跌打损伤药等

药品，纱布、绷带、体温计、棉球、

创可贴、医用酒精、血压仪、血糖仪

等

退烧药、感冒药、外用跌打损伤药等

药品，纱布、绷带、体温计、棉球、

创可贴、医用酒精、血压仪、血糖仪

等

退烧药、感冒药、外用跌打损伤药等

药品，纱布、绷带、体温计、棉球、

创可贴、医用酒精、血压仪、血糖仪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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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防疫隔离区 卫生防疫、消杀防护用品等 卫生防疫、消杀防护用品等 卫生防疫、消杀防护用品等

6 物资储备区 物资存储与分发用具等 物资存储与分发用具等 物资存储与分发用具等

7 餐饮服务区 方便食品等 食品、餐饮用具等 食品、餐饮用具等

8 清洁盥洗区 卫生用品等
洗漱用品、妇女卫生用品、婴幼儿卫

生用品等

洗漱用品、妇女卫生用品、婴幼儿卫

生用品等

9 垃圾储运区 垃圾清扫工具、垃圾袋等 垃圾清扫工具、垃圾袋等 垃圾清扫工具、垃圾袋等

10 文体活动区 - - 图书、报刊、杂志、棋牌等

11 临时教学区 - - 教具、教材、文具等

12 公共服务区 - - 洗衣、理发、母婴、宠物用品等

13 应急停车区 应急停车相关用品等 应急停车相关用品等 应急停车相关用品等

14
直升机起降

区
- - 直升机起降相关用品等

15 应急供电 充电器、充电宝（移动电源）等
充电器、充电宝（移动电源）、柴油

等

充电器、充电宝（移动电源）、柴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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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应急供水 瓶装水、桶装水等 瓶装水、桶装水等 瓶装水、桶装水等

17 应急排污 - 应急排污相关用品等 应急排污相关用品等

18 应急消防 灭火器材、紧急疏散标志灯等
灭火器材、消防防护服、消防防护面

罩、紧急疏散标志灯等

灭火器材、消防防护服、消防防护面

罩、紧急疏散标志灯等

19 应急通风 应急通风相关用品等 应急通风相关用品等 应急通风相关用品等

20 应急供暖 应急供暖相关用品等 应急供暖相关用品等 应急供暖相关用品等

21 应急通道
安全警戒带、紧急疏散标志灯、发（反）

光标记等

安全警戒带、紧急疏散标志灯、发

（反）光标记等

安全警戒带、紧急疏散标志灯、发

（反）光标记等

22 安全保卫 - 安全保卫相关用品等 安全保卫相关用品等

23 抢修抢建 铁锹、锤子、五金工具等 铁锹、锤子、五金工具等 铁锹、锤子、五金工具等

24 无障碍 无障碍相关用品等 无障碍相关用品等 无障碍相关用品等

25 标志标牌 标志牌、不干胶标志贴等 标志牌、不干胶标志贴等 标志牌、不干胶标志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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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近期应急避难场所建设安排一览表

序

号

场所地

址
场所名称 场所分级

空间

类型

避

难

时

长

总体

功能

有效

避难

面积

（㎡）

可容

纳人

口

（人）

投资金

额（万

元）

建

设

方

式

主

要

建

设

内

容

实施年限

1
中心城

区
红寺堡区体育馆周围集合体 市级

室内

型

长

期

综合

型
6055 2353 800.00

改

造

标

准

化

2026-203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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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改

造，

根

据

场

所

分

类

完

善

功

能

划

分，

配

备

相

关

设

施

设

备

物

资，

建

2 红寺堡区第三中学 县级
室内

型

短

期

综合

型

4040

9

1843

4
600.00

改

造

2026-2030

年

3 红寺堡区第五中学 县级
室内

型

短

期

综合

型

1984

4
9152 600.00

改

造

2026-2030

年

4 红寺堡区第三小学
乡镇（街道）

级

室内

型

紧

急

综合

型

1590

1
9451 500.00

改

造

2026-2030

年

5 红寺堡区第五小学
乡镇（街道）

级

室内

型

紧

急

综合

型

1557

4
9549 500.00

改

造

2026-2030

年

6 金水广场 村（社区）级
室外

型

紧

急

综合

型

1264

0
8427 200.00

改

造

2026-2030

年

7 红寺堡区第一小学 村（社区）级
室内

型

紧

急

综合

型
1354 8169 200.00

改

造

2026-203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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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健

全

相

关

运

维

制

度

7

8 红寺堡区第六小学 村（社区）级
室内

型

紧

急

综合

型
7812 4778 300.00

改

造

2026-2030

年

9 红寺堡区弘德希望小学 村（社区）级
室内

型

紧

急

综合

型
9980 5903 200.00

改

造

2026-2030

年

1

0

红寺堡

镇

弘佛寺南侧广场
乡镇（街道）

级

室外

型

短

期

综合

型
7408 3704 300.00

改

造

2026-2030

年

1

1
弘德村全民健身中心 村（社区）级

室外

型

紧

急

综合

型
5500 3667 200.00

改

造

2026-2030

年

1

2
兴旺小学（兴旺村） 村（社区）级

室内

型

紧

急

综合

型
5255 3284 250.00

改

造

2026-2030

年

1

3
东源村村委会 村（社区）级

室外

型

紧

急

综合

型
4037 2691 200.00

改

造

2026-203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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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上源村村委会 村（社区）级

室外

型

紧

急

综合

型
2650 1767 200.00

改

造

2026-2030

年

1

5
红寺堡镇朝阳小学（朝阳村） 村（社区）级

室内

型

紧

急

综合

型
6734 4256 250.00

改

造

2026-2030

年

1

6
和兴村村委会 村（社区）级

室外

型

紧

急

综合

型
2215 1477 200.00

改

造

2026-2030

年

1

7
团结村红兴小学 村（社区）级

室内

型

紧

急

综合

型
6669 4211 200.00

改

造

2026-2030

年

1

8
光彩小学+广场 村（社区）级

室内

型

紧

急

综合

型
4984 3275 200.00

改

造

2026-2030

年

1

9
梨花村村委会 村（社区）级

室外

型

紧

急

综合

型
1231 821 200.00

改

造

2026-203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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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太阳山

镇

太阳山镇九年一贯制学校 县级
室内

型

长

期

综合

型

1418

2
5430 800.00

改

造

2026-2030

年

2

1
太阳山镇中心广场

乡镇（街道）

级

室外

型

短

期

综合

型
8855 4428 300.00

改

造

2026-2030

年

2

2
买河村村委会 村（社区）级

室外

型

紧

急

综合

型
3069 2046 200.00

改

造

2026-2030

年

2

3
兴民村村委会+南侧广场 村（社区）级

室外

型

紧

急

综合

型
3075 2050 200.00

改

造

2026-2030

年

2

4
白塔水村村委会+晾晒场 村（社区）级

室外

型

紧

急

综合

型
1341 894 200.00

改

造

2026-2030

年

2

5
潘河村村委会+东侧小学操场 村（社区）级

室外

型

紧

急

综合

型
3148 2099 200.00

改

造

2026-203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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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塘坊梁村委会+西侧广场 村（社区）级

室外

型

紧

急

综合

型
1500 1000 200.00

改

造

2026-2030

年

2

7

太阳山裕华第一小学（红星

村）
村（社区）级

室内

型

紧

急

综合

型
5007 3087 250.00

改

造

2026-2030

年

2

8
周圈村村委会+东侧晾晒场 村（社区）级

室外

型

紧

急

综合

型
2064 1376 200.00

改

造

2026-2030

年

2

9
太阳山裕华第二小学 村（社区）级

室内

型

紧

急

综合

型
5042 3217 250.00

改

造

2026-2030

年

3

0
大河乡

大河乡中心小学
乡镇（街道）

级

室内

型

短

期

综合

型

1054

1
5111 500.00

改

造

2026-2030

年

3

1
大河乡龙兴小学（龙兴村） 村（社区）级

室内

型

紧

急

综合

型
6586 4133 200.00

改

造

2026-203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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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香园村村委会 村（社区）级

室外

型

紧

急

综合

型
3073 2049 200.00

改

造

2026-2030

年

3

3
红崖小学（红崖村） 村（社区）级

室内

型

紧

急

综合

型
6027 3683 200.00

改

造

2026-2030

年

3

4
龙源小学（龙源村） 村（社区）级

室内

型

紧

急

综合

型
6040 3768 250.00

改

造

2026-2030

年

3

5
乌沙塘村村委会 村（社区）级

室外

型

紧

急

综合

型
1967 1311 200.00

改

造

2026-2030

年

3

6
大河乡开元小学 村（社区）级

室内

型

紧

急

综合

型
6000 3750 250.00

改

造

2026-2030

年

3

7
麻黄沟小学（麻黄沟村） 村（社区）级

室内

型

紧

急

综合

型
5110 3178 200.00

改

造

2026-203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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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8
平岭子村村委会 村（社区）级

室外

型

紧

急

综合

型
5478 3652 200.00

改

造

2026-2030

年

3

9
石炭沟小学（石炭沟村） 村（社区）级

室内

型

紧

急

综合

型
4075 2467 200.00

改

造

2026-2030

年

4

0

新庄集

乡

新庄集乡白墩小学
乡镇（街道）

级

室内

型

短

期

综合

型
6023 2855 500.00

改

造

2026-2030

年

4

1
洪沟滩小学 村（社区）级

室内

型

紧

急

综合

型
5880 3690 250.00

改

造

2026-2030

年

4

2
红阳村村委会+市场 村（社区）级

室外

型

紧

急

综合

型
4402 2935 200.00

改

造

2026-2030

年

4

3
红川村村委会+广场 村（社区）级

室外

型

紧

急

综合

型
4241 2827 200.00

改

造

2026-203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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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东川村村委会 村（社区）级

室外

型

紧

急

综合

型
1765 1177 200.00

改

造

2026-2030

年

4

5
杨柳小学（杨柳村） 村（社区）级

室内

型

紧

急

综合

型
4708 2952 200.00

改

造

2026-2030

年

4

6
康庄村村委会 村（社区）级

室外

型

紧

急

综合

型
3580 2387 200.00

改

造

2026-2030

年

4

7

柳树台村高口小学门口广场+

村委会

村（社区）级
室外

型

紧

急

综合

型
5347 3565 200.00

改

造

2026-2030

年

4

8
双台小学（沙草墩村） 村（社区）级

室内

型

紧

急

综合

型
5964 3649 250.00

改

造

2026-2030

年

4

9
新庄集乡中心小学（南源村） 村（社区）级

室内

型

紧

急

综合

型
6390 3960 200.00

改

造

2026-203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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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

柳泉乡

柳泉乡中心小学
乡镇（街道）

级

室内

型

短

期

综合

型

1139

0
5542 500.00

改

造

2026-2030

年

5

1
羊坊滩村小学（羊坊滩村） 村（社区）级

室内

型

紧

急

综合

型
2784 1775 200.00

改

造

2026-2030

年

5

2
东泉小学（红塔村） 村（社区）级

室内

型

紧

急

综合

型
5149 3226 250.00

改

造

2026-2030

年

5

3
甜水河村委会+篮球场 村（社区）级

室外

型

紧

急

综合

型
2850 1900 200.00

改

造

2026-2030

年

5

4
黄羊滩小学（黄羊滩村） 村（社区）级

室内

型

紧

急

综合

型
3757 2292 200.00

改

造

2026-2030

年

5

5
沙泉村村委会 村（社区）级

室外

型

紧

急

综合

型
3500 2333 200.00

改

造

2026-203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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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买河小学（水套村） 村（社区）级

室内

型

紧

急

综合

型
5100 3133 250.00

改

造

2026-2030

年

5

7
柳泉小学（柳泉村） 村（社区）级

室内

型

紧

急

综合

型
4124 2494 200.00

改

造

2026-2030

年

合计

4320

76

2379

73

157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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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应急避难场所功能分区设置表

功能分区 紧急应急避难场所 短期应急避难场所 长期应急避难场所

指挥管理区 ● ● ●

医疗救治区 ● ● ●

物资储备区 ● ● ●

应急集散区 ● ● ●

应急住宿区 — ● ●

清洁盥洗区 ● ● ●

垃圾储运区 ● ● ●

应急停车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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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隔离区 ○ ● ●

餐饮服务区 — ○ ●

文体活动区 — — ●

临时教学区 — — ●

公共服务区 — — ●

直升机起降区 — — ●

注：“●”表示应设，“○”表示宜设，“—”表示不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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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红寺堡区应急避难场所专项规划（2025-2035年）》

图纸

2.《红寺堡区应急避难场所专项规划（2025-2035年）》

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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